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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金 坛 区 人 民 法 院 
 

坛法〔2019〕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2019 年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

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全院各部门： 

现将《2019 年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预决算公开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2019 年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预决算公开工作方

案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4 日 

 

 



 

 - 2 -  

附件 

2019 年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

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 

 

为做好我院 2019 年预决算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务院

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》、《江苏省预决

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财政部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

规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做好 2019 年区级预决算公开工作 

（一）公开主体 

公开的主体：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。 

（二）公开内容 

1.部门概况。 

按模板内容进行公开。 

2.部门预决算公开表。 

2019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表共 12 张，包括：部门收入支出

总体情况表、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、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、财

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

政拨款基本支出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

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（经济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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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、政府性

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（功能科目）、机关运行经费支

出表、政府采购支出表。没有数据的空表，不得自行删除，应

在表底用文字注明本部门无相关收支项目。本单位应确保公开

表格中的明细项目合计数与“合计”栏填列的数据一致。 

3.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。 

2019 年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，2018 年决算公开说明

事项共 14 项。 

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：部门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

况、部门收入预算情况、部门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拨款收入支

出预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

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

入支出预算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

预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情况等。 

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：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

况、部门收入决算情况、部门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收入支

出决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

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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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支出决算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

决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情况等。 

其中，在公开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，

应包含以下内容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

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

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

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

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

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

原因等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

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 

本单位在进行公开说明时，应确保文字说明中的数据与公

开表格中的数据相一致。如表格为空表或表格中数据为“0”，

对应的文字说明中金额也应填“0”。按要求需与上年决算数（或

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作对比说明的，即使发生额为“0”，

若发生增减变化，也应填写增减变化原因。若无增减变化，则

应写明“与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相同”。  

4.名词解释。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的

名词进行解释。 

以上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要严格按照附件 2、3 中提供的

公开模板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公开。 

5.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。凡纳入各级政府部门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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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，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。对于实

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因素、权重及

分配结果；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公开项目申报

指南，分配结果等；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。 

6.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预

算绩效情况外，还应按本级 2019 年预决算公开实施方案中制

定的预算绩效公开要求进行公开，公开表式参照上年格式不

变。 

①公开主体：已列入 2018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公开的项目，

继续公开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。2018 年度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的预

算部门公开绩效评价结果。 

②公开时间：绩效目标在公开部门预算时同步公开，重点

绩效评价结果在 12 月底前公开。 

③公开内容：绩效目标公开应包括项目基本信息、项目绩

效目标、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等内容；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应

包括概况、评价结论、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等。 

7.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政

府采购信息外，其他公开要求应按《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

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17〕

50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8.资产管理信息公开。各部门对其占有、使用国有资产的

有关情况进行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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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。各部门应公开本部门预决

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公开时间 

部门预决算应当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（自然

日）内向社会公开。 

（四）公开方式 

贯彻落实“双公开”要求，在“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”

和“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”网公开。 

（五）涉密信息处理 

财政部门和本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预决算公开保密审查机

制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。财政部

门和各部门在依法公开政府预决算、部门预决算时，对涉及国

家秘密的内容不予公开。对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在确保

安全的前提下,按照下列原则处理： 

1．同一功能分类类级科目下，大部分款级科目涉密的，

仅公开到该类级科目； 

2．同一功能分类款级科目下，大部分项级科目涉密的，

仅公开到该款级科目； 

3．个别功能分类款级科目或项级科目涉密的，除不公开

该涉密科目外，同一级次的“其他支出”科目也不公开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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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时报送本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。利用财政部地方

预算综合管理系统，按要求及时报送本地区预决算公开情况。 

（二）继续加大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力度。区级财政部门

将根据预决算公开检查结果，对预决算公开工作较差的部门，

加大问责力度，并将检查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